國 立 臺 南 藝 術 大 學 科 目 學 分 抵 免 申 請 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 

	姓　 名
	學 　號
	學系（研究所）別
	身份別

	
	
	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學　系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研究所
	□新生（重考或重新入學者）

□轉學(系、所)生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


	申請欄（學生填寫）
	審核欄（審核人員填寫）

	擬抵免科目、學分數
	是否准予抵免
	應補修學分數
	課程屬性

（請勾選）
	審核人員簽章

（如不准抵免請加註原因）
	備註

	原修科目名稱
	學分
	擬抵免科目名稱
	學分
	課程代碼
	
	
	
	
	

	
	
	
	
	
	□是

□否
	□上學期

□下學期
	□通識□必修

□先修□選修
	
	

	
	
	
	
	
	□是

□否
	□上學期

□下學期
	□通識□必修

□先修□選修
	
	

	
	
	
	
	
	□是

□否
	□上學期

□下學期
	□通識□必修

□先修□選修
	
	

	
	
	
	
	
	□是

□否
	□上學期

□下學期
	□通識□必修

□先修□選修
	
	

	
	
	
	
	
	□是

□否
	□上學期

□下學期
	□通識□必修

□先修□選修
	
	

	
	
	
	
	
	□是

□否
	□上學期

□下學期
	□通識□必修

□先修□選修
	
	

	
	
	
	
	
	□是

□否
	□上學期

□下學期
	□通識□必修

□先修□選修
	
	

	
	
	
	
	
	□是

□否
	□上學期

□下學期
	□通識□必修

□先修□選修
	
	

	
	
	
	
	
	□是

□否
	□上學期

□下學期
	□通識□必修

□先修□選修
	
	

	各項抵免學分數小計
	
	准抵免學分數小計
	

	備註：

1、 學分抵免申請請於新生入學選課時辦理，並於選課截止日前辦理完竣，逾期恕不受理。
2、 請檢附原校（系）歷年成績單。

3、 請先參考有關系所「學分科目表」及「本校辦理學生抵免學分辦法」。

4、 程序：學生向各系所辦公室提出申請→系所主管及院長核准（通識課程抵免，請加會通識教育中心）→送教務處。

5、 經核准抵免之科目，如系統業已自動配課或同學已完成選課者，請務必於加退選期間內辦理退選。
6、 審核完畢，影印一份學生留存。


	※學生辦理通識課程抵免，請加會通識教育中心審核。

	系所

承辦人
	
	系所主管
	
	院 長
	

	通識中心承辦人
	
	通識中心主任
	
	共同教育委員會院長
	

	課務組
	
	註冊組
	
	教務長
	


